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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查 ，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再謂：「參諸刑法總則編

第七章有關數罪併罰之規定，係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篥之 

考 量 ，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，罪貴失衡，藉此將受 

刑人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得以重新裁量，防止刑罰過 

苛 ，以保障人權」云 云 在 案 。

又 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，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内 

部 性 界 限 ，並非概無拘束。依攄法律之具體規定，法院

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，為外部性界限；而法

院為裁判時，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

者 ，為内部性界限。法院為裁判時，二者均不得有所踰

越 。在數罪併罰，有二裁判以上，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，

法院所為刑之酌定，固屬自由裁量之事項，然仍應受前 

揭外部性界限及内部性界限之拘束」最 高 法 院 9 9 年台 

非 字 第 29 6號判決著有明示。

詎臺灣高等法院就裁定聲請人2 8 年有期徒刑之理由’ 

竟重重舉起輕輕放下，草 率為之，更與前開理由相互矛 

盾 衝 突 。加以其判斷並未審諸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等 

原 娌 原 則 ，顯然具有再次懲罰聲請人即被告之實質效果 

與 意 義 ，抑且有如實體判決時逐一審酌刑法 5 ' 7條各項 

犯 罪 情 狀 後 ，所為再次實體判決並從重量刑，以儆效尤



之 二 次 懲 罰 。若 此 裁 定 3不啻與無期徒刑之諭知後，得

以 假 釋 之 2 5 年 執 行 界 限 ，無 分 軒 輊 ，已然該當變相懲

罰 之 違 誤 ！果若如此，又豈為刑法第 5 0條 第 1 項 、第 2 —
• ■ ■ —  ■

項 及 第 5 1 條當初立法之目的？ ------------

尤 有 進 者 ，關於定應執行刑之裁定，事涉人身自由之基------------

本 權 利 ，倘裁定不法或不當必造成聲請人不可逆之重大

傷 害 ，法官所據之量刑判斷更應敘明理由不得恣意擅

斷 ，更不可理由矛盾，原審裁定已然有判決不載理由或

所載理由矛盾之遠背法令。

按判“決 "不適用法則或適周法則不當者，為 違 背 法 令 ，刑 事 訴 -----

訟’法 第 378條 定 有 明 文 。定應執 行 刑 之 裁 定 ，與科刑判決具 

有 同 一 效 力 ，倘 有 違 背 法 令 ，而 於 被 告 不 利 ’應許提起非常 

胃 _ ;' 上 訴 ，以 餘 濟 。有 聽 罪 併 罰 應 如 何 ; t 應 執 侧 ，我國刑 

法第 51條第 5款 規 定 非 褲 併 科 丰 義 ，两係採曝制加重主義。

則 基 於 限 制 加 重 主 義 之 法 理 ，法 院 於 酌 定 執 行 刑 時 ，所 應 審 _____

酌 量 刑 之 事 項 為 何 ？由於刑法涉及對人民基本權利之侵害，

刑 罰 須 以 罪 責 為 基 礎 ，並 受 罪 貴 原 則 的 拘 束 ，國 家 所 施 加 的 _____

刑 罰 須 與 行 為 人 的 霏 貴 相 當 ，使 罰 當 其 罪 。於審酌個索具體

情 節 ，巍 f 定 應 執 行 刑 時 ，原則上在遵守殉法崇兑條所定量 -----

刑 之 外 部 性 界 限 内 為 衡 酌 ，並應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 

原 則 及 棒 柳 目 的 。否 則 罰 遶 其 罪 ，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 

過 其 所 應 負 擔 之 罪 貴 ，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遍苛之侵害，自 _  一  

j % 有 違 憲 法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、比 例 原 則 。再於執行數罪部分刑罰

'V 時 ，往往足已發揮刑罰嚇阻犯罪之功能，且 足 使 社 會 對 於 法 _____

'親 範 之 信 賴 回 復 至 相 當 程 度 ，即刑罰之必要性隨刑罰之執行 

而 漸 趨 減 輕 ，刑罰功能之邊際效應往往隨刑期之執行而遞減 

。_ 家實施刑罰權既不應脫離刑罰之目的，於 定 執 行 刑 ，另 

宜 注 意 隨 刑 期 之 執 行 ，所生刑罰邊際效應遞減及行為人痛苦•



程度 i 增 之 情 系 了 真 乂  i 身 每 會 之 可 能 性 。

量 刑 之 輕 重 ，雖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惟 

並 非 概 無 法 律 上 之 限 制 ，仍應受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及
'"* r 1

- 公 平 原 則 之 限 制 。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 

.者，如一律將宣告 刑 累 計 執 行 ，刑責恐將偏重 而 過 苛 ，如僅

於 未 違 外 部 性 界 線 內 ，或 單 純 將 各 別 宣 告 刑 依 同 樣 比 例 縮 短  

之 計 算 方 式 ，或 對 於 未 具 特 殊 情 狀 案 件 ，於 各 刑 合 併 之 刑 期  ;

1略 減 ，或於各刑中之最長宣告刑期略力口，已 不 符 現 代 刑 事 政  

策 及 刑 罰 之 社 會 功 能 ，宜 有 必 要 透 過 定 應 執 行 刑 程 序 ，對被
" ''------  " . . . I - Q  *

告 本 身 及 所 犯 各 罪 為 總 檢 視 ，進 行 評 價 ，於 兼 衡 罪 貴 相 當 、 …^  

比 例 原 則 及 特 別 預 防 之 刑 罰 目 的 ，具 體 審 酌 整 體 犯 罪 過 程 之  

各 罪 關 係 （例 如 各 行 為 彼 此 間 之 關 聯 性 、所 侵 害 法 益 之 專 屬  

性 或 同 一 性 、數 罪 對 法 益 侵 害 之 加 重 效 應 等 ）及 罪 數 所 反 應 ：°:7 

行 為 人 人 格 及 犯 罪 傾 向 等 情 狀 綜 合 判 斷 ，如 有 違 背 罪 責 原 則

、、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内部界限之濫用裁量權，自非適法。

，有關數罪併罰應如何定應執行刑’司法實務前有見解認：應 

考量憲法上之罪刑相當原則、刑 罰 經 濟 ，於審酌個案具體情 

節 ，裁 量 定 應 執 行 之 刑 時 ，原則上在遵守刑法第 51條所定量 

刑 之 外 部 性 界 限 内 為 衡 酌 ，惟如全然喪失權衡意義，或其裁 

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等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’而悖於一一 

定應執行刑之 恤 刑 目 的 者 ，即屬違反裁量權之内部性界限’

為 達 背 法 令 ’而得作為非常上訴之理由（參 最 高 法 院 年

度台非字第219號判決要旨） ；原裁定就被告所犯上開29罪 

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 ’從 形 式 上 觀 祭 ’雖未逾越刑法弟 51

條第 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性界限。然 已 較 被 告 所 受 上 開 五 確 _____

定裁判分 .別諭知定應執行刑或所處之刑即有期徒刑1年4月 、

5月 、] 年 、4■月1 5曰及3年之加計總刑期有期徒刑6年 1月1 5曰-----

為 重 ，難謂與法律秩序之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内部性界限無違

。撥 諸 首 開 說 明 ，原 裁 定 就 自 由 裁 量 所 為 刑 之 酌 定 ，顯有適 

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這 法 （參最南法院99年度台非字第296號判決 ——

要 旨 ） ；前揭見解同認對刑法第 51條第 5款 適 用 之 解 釋 ，應



符 憲 法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、比例原則及恤刑目的，如有裁量權濫 

丨 用 ，致 違 背 前 揭 法 則 ，定執行刑裁定就自由裁量所為刑之酌 

定 ，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。

故於具 體 個 案 定 執 行 刑 ，應考量被告整體犯罪之不法與罪責 

' 程 度 、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，並審酌刑法罪責相 

當原則及刑事政策犯罪預防原則 後 ，# 具體定 刑 判 斷 。下列 

各 點 為 應具體審酌事項:

1為 符 罪 貴 相 當 原 則 ，應 注意刑法分則各章之罪，立法者因其 

侵 害 法 益 及 犯 罪行為態樣之不同，區 分 微 罪 、輕 罪 、重 罪 ， 

且 刑 法 體 系 因 其 罪 質 木 同 ，從輕到重即有下列區分：6月以下 

有 期 徒 刑 者 、1年以下有期徒刑者、2年以下有期徒刑者、3年 

以 下 有 期 徒 刑 者 、5年 以 下有期徒刑者、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 

徒 刑 者 ，7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者、3 

年以上 10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者 、7年以上有期徒刑者、10年以上 

有 期 徒 刑 者 等 ，以不同刑度表達不同非難程度之法價值判斷 

。此 係 立 法 者 於 制 定 刑 法 時 ，依各種犯罪類型之責任框限'

預 防 框 限 ，所建立之完整價值判斷及非難限度體系。因其具 

黃 法 的 拘 束 性 ，不容因裁量權限之濫用而破壞此一完整之刑 

法 評 價 體 系 。縱 被 告 所 犯 微 罪 、輕 罪 之 罪 數 甚 多 ，定執行刑 

時 ，除 非 有 特 別 應 從 重 量 刑 之 情 事 ，否則仍不宜重過單一重 

罪 之 刑 ，否則對 重 複 犯 微 罪 、輕 罪 之 犯 罪 人 ，僅因其罪數較 

多 ，即 認 定 執 行 刑 時 ，可 論 處 比 強 姦 、殺人刑度更重之刑度 

，其結果不但達反立法者整體考量所預設各犯罪類型責任框 

限 及 預 防 框 限 之 價 值 體 系 ，更會使輕罪輕罰、重罪重罰之刑 

罰 公 平 基 礎 整 體 混 亂 。

次就刑罰經濟及恤刑 圣 且 的 ，應 參照二責苷 # _難重複」形成 

， 多 數 犯 罪 責 任 遞 減 原 則 ！之 量 刑 法 則 。即倘行為人所犯數

(罪 屬 相 同 之 犯 罪 類 型 者 （如複數竊盜犯行） ，則於併合處罰 

H 時 ，其 「責任非難重複」之 程 度 較 高 ，自應酌定較低之應執 

'行刑；如行為人所犯數罪不但犯罪類型相同，且其行為態樣 

、手 段 、動 機 均 相 似 者 （如施用同種毒品） ，於併合處罰時



: ，其 「責任非難重複」之 程 度 更 高 、即應酌定更低之應執行 

刑 ；反 之 ，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，但所侵犯 

之 法 益 具 有不可替代性、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時（如數罪 

中 有 殺 人 、妨害性自主） ，因併合處罰時，其 「責任非難重 

複 」之 程 度 則 較 低 ，則可酌定較諸一般所犯數罪犯罪類型相 

者 更 高 之 應 執 行 刑 ；再 者 ，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犯罪 

類 型 者 ，則 於 併 合 處 罰 時 ，因 「貴任非難重複」之程度亦較

低 ，自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。

1 \/行.為人犯敦

恶而應崭合 4 罰 者 ，或於同一審判程序中併合處罰而逕定 

其應孰行之兑丨(事前_的供 合 ) ’或 於 各 自岁^決讀定再以裁 

定 定 之 （事後的併 i ，刑法第 53條 參 照 ） ，而有關數 1 健

罰 定 應 埶 行 刑 之 方 法 ，立 法 例 上 向有吸收主義、加重單一 

别金■義、佐 钭 主 荔 之 區 別 ，我國刑法第 51條即兼採上述 3 

種 主 義 ，並視宣告开1开■]，種 之 不 同 ，而異其原貝ll (如一裁判 

宣 告 為 死 刑 或 無 期 徒 刑 者 ，不執'行他刑，即 為 吸 收 主 義 ，_

又 如 宣 告 多 數 沒 故 者 ，併 執 行 之 '刻 為 併 科 主 義 ） > 就宣

告 多 數 有 期 徒 刑 者 ，我 國 法 制 係 搡 加 賁 罩 一 刑 主 義 ，此即 

刑法篇 50倏第 5 款 規 定 ： 「宣 告 多 數 有 期 徒 刑 者 ，於 各 刑 _ 

.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 刑 合 # 之 刑 期 以 下 ，定 其 刑 期 。但 不 ' 

得逾 3 0年 ！。立法者所以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採行加重 „ 

單 一 刑 主 蟲 ，除 著 眼 於 缓 和 多 數 有 期 徒 刑 合 併 執 行 所 造 成 ' 

之 苛 酷 外 ，更 重 在 避 免 責 任 非 _之 重 複 ，t 吉 翻 徒 剂 之 抖 - 

盧 ，不槿在於懲罰犯 II行 為 ，更 y 在 矯 治 犯 罪 行 為 人 、提 

升 其 規 窥 意 識 、回復社會對於法％ 規 範 之 信 賴 ，是 應 ¥ ¥ 一 

處 哥 之 禮 敦 有 期 徒 刑 倘 一 律 合 併 敎 行 ，將造成責任非難之

效 杲 重 藉 滿 足 、邊際效應遞減之不當效杲'，故採行加重單 

一 刑 主 義 ，以 期 貴 罰 相 當 。 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_ 

期 徒 刑 宣 告 定 其 應 執 行 刑 時 ，不 僅 應 遵 守 「以宣告各刑中

之 最 長 期 為 下 限 ，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丨艮，但最長不丨得逾一

30年 」之 外 部 界 限 ，g 應 受 「比判原 則 、平 等 原 則 ^ 貴罰 

, t 屋 則 、重複評谓禁北原貝!1」 等 内 部 界 限 之 支 配 ''



言 之 .，行為人所犯 k 罪倘 屬 相 同 之 犯 罪 類 型 者 （如複數竊 

盜 犯 行 ） ，於供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 9 自

• 應 酌 定 較 低 足 名 執 行 刑 。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 

罪 類 型 ，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、不可回復性之個

人 法 益 （如 殺 人 、妨 害 性 自 主 ）時 ，於 # 合 處 罰 時 ， 

在 弗 雜 #葙 之 鋥 膚 則 齄 低 ，即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
士―

奸 為 人 所 犯 數 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，具 其 行 為 態 樣 、手段一 

、勳 桡 均 相 似 者 ，於倍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

f•高，更應酌定敦低之應執行刑 ° 反 之 ，行為人所犯數罪名 

1 不 同 之 犯 罪 類 型 者 ’於借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 f呈- 

度 最 低 ，當可酌定較 .高 之 應 執 行 刑 （"叠 灣 高 等 法 院 年  

- 麿抗 字 第 1357號裁定意旨參照 ） °

◎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•例： r關於刑之量 

定及緩刑之宣告，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爲自由裁量之事項 

，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，或濫用其權限，g卩不得 

任意指摘爲違法，以爲第三審上訴之理由。」

•:、般卨法除丨fH年度台抗字第7丨8猇裁判：「置刑之輕重

，固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甶裁量之事項，惟並非概無法 

律上之限制，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。數罪併罰 

有二裁判以上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，依刑法第53條 '第51條 

第5款之規定：『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一_ 

以下，定其刑期。但不得逾三十年。』 ，係 採 『限制加重原

-轉 卩

則j ，規範執行刑之法定範圍，爲其定刑之外部界限。乃因 

—律將宣告刑累計執行，刑責恐將偏重而過苛，不符現代刑 

事政策及刑罰之社會功能，而有必要透過定應執行刑程序， 

授權法官對被告本身及所犯各罪爲總檢視，進行充分而不過 

度之評債，以妥適調整之。又刑法第57條之規定，係針凿個 

別犯罪之科刑裁量，明定刑罰原則以及尤應審酌之各款事項 

，以爲科刑輕重之標準；至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裁量標準 

•法無明立1其汽适仍應兼衡罪責相當及特別預防之刑罰



目的，具體審酌整體犯罪過程之各罪關係（例如各行爲彼度.

間之關聯性（數罪間時間 '空間、法益之異同性）、所ft-害 

.法益之專M 性或同一性、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鹿等）及 f 

$罪數所反應行爲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等情狀綜合判斷，爲妥適 

之裁量，仍有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拘束，倘違背.此內部抒_

限而濫用其裁量，仍非適法。」

、按 數 罪 併 罰 ，應 分 別 宣 告 其 罪 之 刑 ，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 

，於 各 刑 中 之 最 長 期 以 上 ，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.，定 其 刑 期 —  

，但 不 得 逾 30年 ，刑法第 51條 第 5款 定 有 明 文 。又 數 罪 併 罰 _ 

關 於 應 執 行 刑 之 量 定 ，係 屬 法 院 自 由 裁 量 之 事 項 ，法院所為 

有 期 徒 刑 之 酌 定 ，如未逾越上開規定之外部界限及定應 .執行 一  

刑 之 恤 刑 目 的 ，离 悖 於 量 刑 之 合 理 性 ，合乎責任原則 > 即不 

得 指 為 違 法 （最 高 法 院 101年度台上 字 第 5 4 26號判決'意旨參一 

照 ) 。而刑法修正將連續犯、 常 業 犯 規 定 悉 予 刪 除 ，考 其 立 _  

法目的 '係 基 於 刑 罰 公平原則考量 > 杜 絕 僥 倖 犯 罪 心 理 ，並 

避 免 鼓 勵 犯 罪 之 誤 解 ，乃 改 採 一 行 爲 一 罪 一 罰 。是 定 其 刑 期 _ _  

時 ，除 仍 應 就 各 別 刑 罰 規 釔 之 目 的 、輕 重 # 間 體 系 之 平 衡 、■ 

整 體 犯 罪 非 難 評 價 、各 行 為 彼 此 間 冬 偶 發 性 、與 被 告 前 科 之 一  

關聨性 '各 行 為 所 侵 ，害 法 益 之 專 屬 性 或 同 一 性 、數 罪 對 法 益 __ 

侵 害 之 加 重 效 應 、罪數:所反映之被告令格特性與犯罪傾向、

社 會 對 特 定 犯 罪 例 如 一 再 殺 人 或 販 毒 #為 處 罰 之 期 #等 ，為 一  

綜 合 判 斷 外 ，尤 須 參 酌 上 開 實 現 刑 罰 公 平 性 ，以 杜 絕 僥 倖 、 

減 少 犯 罪 之 立 法 意 旨 ，為 秀 適 乏 裁 暈 （最 高 法 院 100年 度 台 —  

上 字 第 5342'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拿項 

，尚 非 概 無 法 律 性 之 拘 束 ，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  

限 。前 者 法 律 之 具 體 規 定 ，使 法 院 得 以 具 體 選 擇 為 適 當 裁 判 一 

，此 為 自 由 裁 量 之 外 部 界 限 。後者法院為 '自由裁量時，應考 

量 法 律 之 S 的 ，法 律 秩 序 之 理 念 所 在 ，此 為 _ 由裁量之内告丨(£ 

界 迅 。法 院 為 裁 判 時 ：二 者 均 不 得 有 所 瑜 越 。在數罪併罰應



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 > 法 院 所 為 刑 之 酌 定 ，固屬自由裁量事 

項 然 對 於 法 律 之 内  ' '外部界限 51仍 均 應 受 其 拘 束 （最高法―― 

|院9 4年 度 台 非 字 第 2 1號 判 決 要 旨 參 照 ） 。從 而 ，數 罪 併 罰 在 .. 

其 應 執 行 之 刑 之 際 ，自 應 再 為 應 執 行 之 刑 的 決 定 ’亦屬一 

P 種 特 別 的 量 刑 過 程 1 其考量結杲 > 並 非 單 純 表 示 一 種 數 罪 刑 -- 

i度的總和 而 已 ，而是 再 次 對 於 同 一 行 為 人 責 任 的 檢 視 。相較
** * 一丨■ ■ I 1 ■ -L — ■ . • I ■ -- * ■ • I ■ ■~ ■= 1--• --------- -- I ■ —— ■ = » ■ I f T ■ , = - _____— . . ■__ ■ 4 ‘ ■ ■ .1 »

刑 法 第 57條定有科刑時應審酌的事項 .，此項規定係對一般犯 

罪行為之裁 i 而 言 。吞 合 挤 刑 之 宣 告 ，則眉一種對犯罪，人本 -- 

身 及 所 犯 之 各 種 犯 罪 的 綜 合 判 斷 。申 言 之 ，定執行之刑的宣 

告 1 並 非 在 法 定 範 圍 之 内 自 由 裁 定 > 應注意行為人從其犯數 ^  

罪 所 反 映 的 人 袼 特 性 ，及 考 量 刑 法 目 的 相 關 刑 事 政 策 ，妥為_- 

i 告 。而 刑 法 的 功 能 中 ，除 一 般 預 防 友 特 別 預 防 之 外 ，更重

要 的 是 ，行 為 人 再 社 會 化 及具體的社會保護 ‘作 用 ，否則加諸- 

t 過 度 之 刑 罰 於 被 告 ，徒 僅 造 成 責 任 報 應 ，去 實 現 一 個 未 知 、

3拍 象 的 正 義 -。因此 > 是 否 為 被 告 長 期 性 監 禁 宣 告 的 同 時 ，應—_ 

#一併考量被告犯案 _情 節 對 社 會 之 衝 擊 ，並法意此舉是否造成__  

被 告 更 生 絕 望 的 心 理 影 響 ，使得被告的人格•遭受完全:性地抹■ 

滅 。換 言 之 ，必 須 考 量 刑 罰 手 段 的 相 當 性 ，儘.量選擇能使受-- 

刑 人 復 歸 社 會 生 活 之 刑 罰 方 法 。法 官 無 法 以 所 讀 「治亂世周 

重 典 J 之 理 甴 ，加 重 刑 罰 以 圖 遏 止 歪 風 ，不能過度強調所謂 — 

一 般 預 防 的 刑 罰 目 的 。實 則 ，就人性尊嚴及人權的思想而言—

任 何 一 個 人 均 非 他 人 的 工 具 ，以•加重被告的刑罰作為達到 

阻 嚇 其 他 人 犯 罪 的 手 段 ，' 被 告 已 淪 為 教 化 社 會 大 眾 的 工 具 ，-

.喪失了作為一個人主體 性 ，這 均 與 我國刑事政策之立法•有遠

一。凡 此 即 構 成 .范 ri]法 院 所 揭 Tfy_ _ ~ 之•意義---- -----
I

綜 上 之 述 、本件確定裁定已然該當判決違背法令之法定

I
要 件 ，切 私 嚷 览 g .鈞長鑒 

* -

核 ，迅 即 ^ 承 ] 鸯 _ 赛 轉 ，用 保 權 益 ，並 彰 公 正 。

謹狀 . 〇






